永福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2020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方案

为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经营行为，促进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及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根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16年第51号令）、《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评定等有关问题意见的函》（桂编办函〔2016〕42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度道路运输及相关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现定于2021年3月至6月开展2020年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以下简称“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成立2020年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林元华
副组长：江路军  陈燕强   曾秋国      

成员由局运输管理所、局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人员组成。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运输办公室，承担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联系人及电话：何金芳，0773-8513035，邮箱：yfxygs8512148@163.com
二、考核对象、考核周期及考核标准

持我县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且于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我县经营的驾培机构（不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性教练场）；考核周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考核标准为《2020年度广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见附件2）。
三、考核工作组织实施
（一）各驾培机构要认真撰写2020年度质量信誉考核自查报告，填写《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并于2021年5月10日前整理装订好相关资料备查。
（二）县辖区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由县交通运输局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实施，于2021年5月18日前完成县辖区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并填写《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见附件3）。

（三）县交通运输局于2021年5月30日前完成对本辖区驾培机构进行质量信誉考核初评，填写《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见附件3），并向工作小组报送以下复评材料：

1.本辖区2020年度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总结。
2.《2020年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信息及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汇总表》（见附件4）。

（四）工作小组于2021年5至6月组织全县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复评，完成评分工作，建立健全质量信誉考核档案。
（五）工作小组于2021年5月30日前汇总2020年度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上报局综合运输科，统一公示后，上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质量信誉考核专用电子邮箱。

四、考核要求
（一）各企业要高度重视，考核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违法违规行为影响考核结果的，应撤销考核结果并重新进行考核。
（二）考核等级为优秀（90分-115分）、良好（80分-89分）、合格（70分-79分）和不合格（70分以下）四个等级。
附件：1.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基本情况表
2.2020年度广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
核评分标准
3.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
4.2020年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信息及质量信誉
考核结果汇总表
附件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基本情况表
驾培机构名称：                   （盖章）
地        址：                   
经营许可证号：                   
法定代表人：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此表由驾培机构向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设区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各报备一份。

2.此表须附相关材料：

（1）教练车的行驶证复印件、教练车证复印件、技术等级评定表。

（2）教练员的身份证、驾驶证、劳动合同复印件。

（3）驾培机构管理人员的身份证、驾驶证、劳动合同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GB/T30340-2013）要求的其他证件复印件。

	一、教练车

	序号
	行驶证号牌
	教练车证号
	车型
	车辆技术等级
	发动机号
	车架号
	备注

	
	
	
	
	
	
	
	


	二、教学设备

	名      称
	型      号
	数量
	技 术 状 况
	备    注

	
	
	
	
	


注：“教学设备”指《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GB/T30340-2013）教学设备表(4)

	三、教学设施

	名        称
	长 × 宽（m）
	面积（㎡）
	备     注

	
	
	
	


注:“教学设施”指教练场地各训练项目设施、办公场所及教室

	四、理论、客货及危货教练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职称
	专业
	驾驶证号
	安全

驾龄

	
	
	
	
	
	
	
	


	五、驾培机构管理人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职  务
	驾驶证号

	
	
	
	
	
	
	


附件2

2020年度广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

一、驾培机构基本情况（40分）

（一）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10分）。

考核驾培机构9个管理部门的设立和10项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1.驾培机构教学管理、教练员管理、学员管理、结业考核、教学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教练车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及档案管理等9个管理部门不齐全的每个扣1分。

2.驾培机构教学管理制度、教练员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结业考核制度、诚信承诺制度、学员投诉受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教练车及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和培训收费管理制度等10项管理制度不齐全或内容不完善的每项扣1分。

3.在质量信誉考核或日常检查中发现以上制度未落实的，每次扣2分。

（二）岗位及人员（5分）。

培训机构负责人、理论教学负责人、驾驶操作教练员负责人、理论教练员、驾驶操作教练员、结业考核员、安全管理、教练车管理、设施设备管理、计算机管理、档案管理岗位和人员未按要求设置或签订劳动合同的，每项扣1分，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三）教练场（15分）。

考核驾培机构教练场地、训练项目设施、安全管理等情况，不符合要求的扣完本项分为止。具体如下：

1.教练场未与外界物理隔离的扣5分，未按标准设置防护措施和物理隔离措施的每处扣2分。

2.教练场内安全通道、人行便道及其他消防、安全等设施未设置或设置不合理的每处扣5分。

3.教练场地、训练项目设施尺寸不符合要求、场地边界和项目之间标线不明晰的，每处扣2分。

（四）教练车（5分）。

检查教练车维护情况和安全防护装置配备情况，不符合要求的扣完本项分为止。具体如下：

1.教练车技术状况未达到二级车以上的每车扣1分。

2.教练车未配备齐全后视镜、副制动踏板、车载计时计程终端、灭火器及其他安全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已失效的每车扣1分。

（五）档案管理（5分）。

抽查学员档案，检查教练员、教练车、教学设施设备档案和安全档案，查看档案内容是否齐全真实，不符合要求的扣完本项数为止。具体如下：

1.抽查学员纸质和电子档案（主要包括：《学员登记表》《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和《结业证书》等），档案内容不齐全或不真实的每档扣2分。

2.检查教练员纸质和电子档案（主要包括：身份证、驾驶证等），档案内容不齐全或不真实的每档扣2分。

3.检查教练车纸质和电子档案（主要包括：车辆购置证明、维护和检测情况、技术等级评定记录、教练车证和行驶证复印件等），未建立一车一档，档案内容不齐全或不真实的每档扣2分。

4.未建立教学设施设备档案和安全档案或档案内容不齐全或不真实的每档扣3分。

二、教学管理（20分）

考核驾培机构是否按照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规定的培训内容和学时开展教学活动、《教学日志》和《培训记录》的使用情况、计时培训情况、《结业证书》发放情况和缩减培训学时的投诉情况，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一）抽查学员培训情况或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有不按照《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和学时进行计时培训的扣10分。

（二）抽查学员档案或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有不按规定填写、签发《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和《结业证书》的扣10分。

（三）抽查驾培机构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服务标准合同文本（样本）》制定本驾培机构《机动车驾驶培训合同》，与学员签订合同情况，未制定或未与学员签订《机动车驾驶培训合同》的扣5分。
三、教练员管理（10分）

考核驾培机构教练员的管理、轮训、教练员培训质量排行榜、教练员不良行为记录情况，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一）驾培机构未制定教练员再教育脱岗培训计划或教练员教学质量排行榜的扣5分。

（二）驾培机构所属教练员未参加行业管理部门或本驾培机构组织的再教育脱岗培训或参加培训时间不满一周的，每人次扣2分。

（三）教练员存在组织或参与考试舞弊，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等不良行为被投诉经查实的，每人次扣3分。

四、培训业绩和考试情况（10分）

2019年度学员驾驶证考试合格率低于80%的每降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五、不良记录（20分）

（一）诚信承诺制度（5分）。

考核驾培机构诚信承诺服务的内容公示、落实及被投诉情况，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1.诚信承诺制度未公示的扣3分。

2.因违反诚信承诺被学员投诉经查实的，每次扣3分。

3.因违反诚信承诺经新闻媒体曝光并经查实的扣5分。

4.未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并公示教学大纲、学驾流程、培训范围、收费项目和标准、教学场地和教练员、服务规范、安全管理措施、招生（站）点、预约和投诉电话等信息的每项扣2分。

（二）违章处罚（5分）。

驾培机构在考核周期内被行业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通报的，每次扣3分，扣完本项分数为止。

（三）安全生产（10分）。

驾培机构发生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扣10分；造成人员受伤的每人次扣5分；发生事故后未按要求及时报告行业管理部门的每次扣5分；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六、加分项目(15分)

驾培机构采用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考试设备进行结业考试、获得表彰、使用科技手段方便学员培训的在原考核分数上可获得加分（加分上限为15分）。

（一）采用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考试设备进行结业考试的加5分。

（二）获得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市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表彰的每次加2分，加分上限为5分。

（三）开发使用网络或手机APP应用供学员预约学习，实现学员、教练员、教练车、培训时间和场地等培训资源信息化管理的加5分。
	附件3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表

	驾培机构名称：

	项目
	项目分值
	项目分解
	赋分
	考核内容
	初评情况
	初评得分
	复评情况
	复评得分

	一、驾培机构基本情况
	40
	（一）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10
	1.教学管理、教练员管理、学员管理、结业考核、教学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教练车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及档案管理等9个管理部门不齐全的每个扣1分。
    2.教学管理制度、教练员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结业考核制度、诚信承诺制度、学员投诉受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教练车及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和培训收费管理制度等10项管理制度不齐全或内容不完善的每项扣1分。
    3.在质量信誉考核或日常检查中发现以上制度未落实的，每次扣2分。
	　
	　
	　
	　

	
	
	（二）岗位及人员
	5
	4.培训机构负责人、理论教学负责人、驾驶操作教练员负责人、理论教练员、驾驶操作教练员、结业考核员、安全管理、教练车管理、设施设备管理、计算机管理和档案管理岗位和人员未按要求设置或签订劳动合同的，每项扣1分。
	　
	　
	　
	　

	
	
	（三）教练场
	15
	5.教练场未与外界物理隔离的扣5分，未按标准设置防护措施和物理隔离措施的每处扣2分。
    6.教练场内安全通道、人行便道及其他消防、安全等设施未设置或设置不合理的每项扣5分。
    7.教练场地、训练项目设施尺寸不符合要求、场地边界和项目之间标线不明晰的，每处扣2分。
	　
	　
	　
	　

	一、驾培机构基本情况
	40
	（四）教练车
	5
	8.教练车技术状况未达到二级车以上的每车扣1分。
    9.教练车未配备齐全后视镜、副制动踏板、车载计时计程终端、灭火器及其他安全防护装置或防护装置已失效的每车扣1分。
	　
	　
	　
	　

	
	
	（五）档案管理
	5
	10.学员纸质和电子档案内容不齐全或不真实的每档扣2分。
    11.教练员纸质和电子档案内容不齐全或不真实的每档扣2分。
    12.教练车纸质和电子档案内容不齐全或不真实，或未建立一车一档的，每档扣2分。
    13.未建立教学设施设备档案和安全档案或档案内容不齐全或不真实的每档扣3分。
	
	
	
	

	二、教学管理
	20
	（六）教学管理
	20
	14.有不按照《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和学时进行计时培训的扣10分。
    15.有不按规定填写、签发《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和《结业证书》的扣10分。

16.有未制定或未与学员签订《机动车驾驶培训合同》的扣5分。
	
	
	
	

	三、教练员管理
	10
	（七）教练员管理
	10
	17.未制定教练员再教育脱岗培训计划或教练员教学质量排行榜的扣5分。
    18.教练员未参加行业管理部门或本驾培机构组织的再教育脱岗培训或参加培训时间不满一周，每人次扣2分。
    19.教练员存在组织或参与考试舞弊，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等不良行为被投诉经查实的，每人次扣3分。   
	　
	　
	　
	　

	四、培训业绩和考试情况
	10
	（八）培训业绩和考试情况
	10
	20.2019年度学员驾驶证考试合格率低于80%的每降一个百分点扣0.2分。
	　
	　
	　
	　

	五、不良记录
	20
	（九）诚信承诺制度
	5
	21.诚信承诺制度未公示的扣3分。
22.因违反诚信承诺被学员投诉经查实的，每次

扣3分。
23.因违反诚信承诺经新闻媒体曝光并经查实

的扣5分。
24.未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

所的醒目位置，并公示教学大纲、学驾流程、培训范

围、收费项目和标准、教学场地和教练员、服务规范、

安全管理措施、招生（站）点、预约和投诉电话等信

息的每项扣2分。
	　
	　
	　
	　

	
	
	（十）违章处罚
	5
	25.考核周期内被行业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通报的，每次扣3分。
	　
	　
	　
	　

	
	
	（十一）安全生产
	10
	26.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扣10分；造成人员受伤的每人次扣5分；发生事故后未按要求及时报告行业管理部门的每次扣5分。
	　
	　
	　
	　

	六、加分项
	15
	（十二）加分项
	15
	27.采用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考试设备进行结业考试的加5分。
    28.获得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市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表彰的每次加2分，加分上限为5分。
    29.开发使用网络或手机APP应用等多种途径供学员预约学习，实现学员，教练员、教练车、培训时间和场地等培训资源信息化管理的加5分。
	　
	　
	　
	　

	考核人员、机构签章
	县（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设区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总分
	　
	　
	　


附件4
	2020年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信息及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汇总表

	序号
	驾培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级别
	法人

代表
	经营许可证号
	经营范围
	操作教练场地址
	考核

结果

	　
	　
	　
	　
	　
	　
	　
	　
	　
	　

	　
	　
	　
	　
	　
	　
	　
	　
	　
	　

	　
	　
	　
	　
	　
	　
	　
	　
	　
	　

	　
	　
	　
	　
	　
	　
	　
	　
	　
	　

	
	
	
	
	
	
	
	
	
	

	
	
	
	
	
	
	
	
	
	

	　
	　
	　
	　
	　
	　
	　
	　
	　
	　

	填表说明：
1.“驾培机构名称” 应与驾培机构经营许可证、工商执照中名称一致。
2.“地址”应与驾培机构经营许可证、工商执照地址一致；“联系电话”为驾培机构固定电话或常用联系手机号码。
3.“级别”填写驾培机构的等级。
4.“经营范围”填写该驾培机构准教车型（如A1、B2、C1等）及“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5.“操作教练场地址”填写该驾培机构的操作教练场地地址，有多个场地的要全部填写。
6.“考核结果”填写“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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